关于举办2012年“让生活更美好
——中国和谐社区建设摄影展”的通知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将于2012年举办“让生活更美好——中国和谐社区建设摄影展”。现将本次展览的征稿启事发布如下。

一、活动宗旨

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关于“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的精神，充分展示我国社区教育成果；紧扣“让生活更美好——促进和谐社区建设”主题，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和反映我国和谐社会创建、全民终身学习的成就，体现社区居民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发挥摄影艺术在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和学习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向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隆重召开献礼。

二、征稿细则

1.各省、市、自治区的社区居民，不分职业和年龄，均可选送作品（特别欢迎老年摄影爱好者投稿），投稿作品必须是2010年元旦以来拍摄的图片。

2.所有投稿作品必须是没有在全国性影展、影赛和国际性影展、影赛中入选过的作品。

3.对投稿作品的要求：

⑴ 本次投稿一律采取网上投稿，请投稿者先将参展作品压缩成小图（JPG格式文件，每幅作品小于800 KB，长边不大于1000像素，不小于800像素），然后登陆中国社区教育网http://www.zgsqjy.org.cn，进入本次影展专栏，填写参展表格（请按要求逐一如实填写），上传投稿作品，注明每幅作品的编号（其编号必须与表格中填写相统一），每位作者限投5幅作品。

⑵ 作者必须具有原始图片数据或底片，以备作品入选后，组委会统一调取原始图片数据文件或底片，用于影像鉴定及展览和画册制作。

⑶ 所有入选参展图片的尺寸一律为12英寸（长边），因此所有收到入选通知的作者，如系使用胶片拍摄的作品，请尽量采用激光电子分色或使用底片扫描仪、高精度的专业平板扫描仪扫描后，制作成TIFF格式电子文件，并刻成光盘；使用数字照相机拍摄的作品，由作者提供TIFF格式电子文件光盘，每一幅作品的电子文件大小不能少于30 MB (兆)，由举办方统一制作图片，以确保展览图片的质量。

⑷ 请收到入选通知的作者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有关作品的原始图像文件和符合规定的调整后的图像文件；这些文件未按期送达的，视为自动放弃入选资格。
4.本次展览只收单幅作品，不收组照；投稿作品黑白、彩色不限。
5.本次展览的作品，只可进行有限的后期处理（如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适当调整等），不接受经过暗房技术和计算机数字技术特技加工合成的影像作品；所有作品均不得以二位和二位以上作者的名义投稿。
6.举办单位有权将入选的作品用于展览的宣传和在与展览有关的活动中使用，并不再另付稿酬。
7.举办单位在展出前，将以组委会、评选委员会的名义对所有入选作品在中国成人教育网、中国摄影家协会网、中国社区教育网、《社区教育》杂志、《中国摄影报》等合作媒体上进行公示。
8.所有参加本次展览的作品所涉及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问题，均由作者自行解决和承担相关责任。
9.凡选送作品参加本次展览者，均视为已同意征稿启事的所有规定。凡不符合征稿要求的作品，一经发现将一律取消参评和入选资格。
10.“让生活更美好——中国和谐社区建设摄影展”所涉及问题均由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投稿的方法
1.打开“中国社区教育网”（http://www.zgsqjy.org.cn），注册该网会员，请点击“注册”，按要求填写有关信息完成注册，然后登录并上传作品。
2.投稿者请务必在注册时填写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及通讯地址等相关资料；如因作者资料缺失或不准确而导致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失去参评资格，主办方不承担责任。
四、组织委员会、作品评选委员会
1.本次展览将设立组织委员会和作品评选委员会，并成立本次影展的办公室，负责征稿、收稿等组织工作（办公室设在成都市武侯区社区教育学院）。
2.评选委员会至少由5名摄影专家组成。作品评选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邀请有关人士担任现场观察员。根据来稿情况，举办者有权调整各个类别的入选数额，但获奖总数不变。
3.本次展览不收参赛费，不退稿。
五、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都市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成都市武侯区社区教育学院、中国西部社区教育协作会、成都市社区大学
（三）协办单位：中国摄影出版社、中国成人教育网、中国社区教育网、《社区教育》杂志社、《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四）组委会：
主    任：朱新均（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会长）、成都市领导
副 主 任：谢国东（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陈乃林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成都市教育局领导
成    员：各省成人教育协会秘书长
（五）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成都市教育局领导
副主任：赵  刚（成都市社区大学校长）
伯  钧（西协会秘书长）
黄一璜 （华中师大教授）
六、奖项设置
一等奖 5名： 二等奖15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50名：
对地方团体积极参与活动组织，成绩突出的，给予团体组织奖（获奖条件另行通知）。
（备注：同一作者获入选作品的数量不限，但获三等奖以上级别的作者不得重复。）
七、征稿截止时间
截稿日期：2012年9月1日止。
八、评选时间
2012年9月1——9月15日。
九、颁奖及展览日期、地点
组委会将在2012年10月，于成都市举办的“全国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总启动仪式”上展出获奖作品并颁奖。
咨询联系方式：
中国西部社区教育协会
中国社区教育网：http://www.zgsqjy.org.cn
联系人：王小明   电话：（028）85294070    手机：13568884873

